
２００９

年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声明及提示

一、发行人声明

发行人董事会已批准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人全体董事承诺其中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发行人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声明

发行人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

摘要中财务报告真实、完整。

三、主承销商勤勉尽职声明

本期债券主承销商保证其已按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行业惯例，履行了勤勉尽

职的义务。

四、投资提示

凡欲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并进

行独立投资判断。 主管部门对本期债券发行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债券风险作出

实质性判断。

凡认购、受让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均视同自愿接受本募集说明书对本期债券各项

权利义务的约定。

债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投资者自行负责。

五、其他重大事项或风险提示

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外，发行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提供未在本募集说明

书中列明的信息和对本募集说明书作任何说明。

投资者若对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

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六、本期债券基本要素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９

年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

０９

沈国资

债”）。

２

、发行总额：

１２

亿元。

３

、债券期限和利率：本期债券为

７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

５

年票面年利率为

７．３０％

（该利率根据

Ｓｈｉｂｏｒ

基

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

５．０６％

确定，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为发行首日前五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

ｗｗｗ．ｓｈｉｂｏｒ．ｏｒｇ

）上公布的一年期

Ｓｈｉｂｏｒ

（

１Ｙ

）利率的

算术平均数

２．２４％

，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在债券存续期内前

５

年

固定不变。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５

年末，发行人可选择向上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

点（含本数），债券票面年利率为本期债券存续期前

５

年票面年利率

７．３０％

加上上调基点，在

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固定不变。本期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按票面金

额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４

、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设置的发行网点公开发行。

５

、发行对象：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６

、担保方式：发行人以对沈北新区人民政府的应收账款为本期债券提供质押担保。

７

、 信用级别：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ＡＡ

。

释 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

公司

／

本公司

／

国资公司 指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本期债券

指发行人发行的总额为人民币

１２

亿元的

２００９

年沈阳农业高

新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本期债券的发行。

募集说明书

指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为发行本期债券而制作的

《

２００９

年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

募集说明书摘要

／

摘要

指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为发行本期债券而制作的

《

２００９

年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摘要》。

国家发改委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新区 指沈北新区。

区政府

／

沈北新区政府 指沈北新区人民政府。

区财政

／

区财政局 指沈北新区财政局。

《框架协议书》

指沈北新区人民政府、沈北新区财政局与发行人签署的《委

托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实施土地开发及

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的框架协议书》。

主承销商 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指主承销商为本期债券发行组织的由主承销商、副主承销商

和分销商组成的承销团。

余额包销

指承销团承担债券发行的风险，在发行期结束后，将未售出

的本期债券全部自行购入的承销方式。

债券持有人

指持有

２００９

年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的投资者。

债权代理人 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监管人 指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不包括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工作日、日 指每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一条 债券发行依据

本期债券业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

２００９

］

２４７７

号文批准公开发行。

第二条 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迪

经办人员：吴勇、胡显铎

办公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区明珠路

１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４－８８０８６６５９

传真：

０２４－８８０８６６３９

邮政编码：

１１０１６４

二、承销团

（一）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祝幼一

经办人员：黄宝毅、徐柯、徐磊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上海银行大厦

２９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５６０

、

３８６７６８２９

、

３８６７６５０３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７６２０２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二）副主承销商

１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经办人员：梁曦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路甲

１

号东方亿通大厦

４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０６２０２２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０５９０９９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４５

２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文学

经办人员：庞博

办公地址： 上海市肇嘉浜路

７５０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４３１０５７７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７６２１６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３０

（三）分销商

１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兴山

经办人员：李磊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华业国际中心

Ａ

座

１０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８２９０９２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８２９０９９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５

２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经办人员：刘利峰、刘桂恒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光大证券

１９

层固定收益总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８３２

、

２２１６９８３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８３４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４０

３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汤世生

经办人员：王博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

４３

号金运大厦

Ｂ

座

５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２２６７７９９－６５２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２９４２７１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４４

三、托管人：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成相

经办人员：张惠凤、李扬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３

号通泰大厦

Ｂ

座

５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７９７１

、

８８０８７９７２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３５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四、审计机构：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锦辉

经办人员：王晓波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１００

号

１

号楼东区

２０

层

２００８

室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８６６８７０

、

８５８６６８７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８６６８７７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９

五、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毛振华

经办人员：郭承来、栾淑玮

办公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

Ｄ

座

１２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４２８８７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２６１００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六、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丽

经办人员：李哲、黄鹏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１２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７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２３２１８１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４０

七、偿债基金账户和应收账款回收账户的账户监管人：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

分行

负责人：杨小舟

经办人员：胡涛

办公地址：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２２７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４－２３９８５７０１

传真：

０２４－２３９８５７０１

邮政编码：

１１００１６

八、债权代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祝幼一

经办人员：黄宝毅、徐柯、徐磊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上海银行大厦

２９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５６０

、

３８６７６８２９

、

３８６７６５０３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７６２０２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第三条 发行概要

一、发行人：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

２００９

年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

０９

沈国资

债”）。

三、发行总额：人民币

１２

亿元。

四、债券期限和利率：本期债券为

７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

５

年票面年利率为

７．３０％

（该利率根据

Ｓｈｉｂｏｒ

基

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

５．０６％

确定，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为发行首日前五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

ｗｗｗ．ｓｈｉｂｏｒ．ｏｒｇ

）上公布的一年期

Ｓｈｉｂｏｒ

（

１Ｙ

）利率的

算术平均数

２．２４％

，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在债券存续期内前

５

年

固定不变。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５

年末，发行人可选择向上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

点（含本数），债券票面年利率为本期债券存续期前

５

年票面年利率

７．３０％

加上上调基点，在

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固定不变。本期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按票面金

额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五、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５

年末调整本

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其中上调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

六、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公告日：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５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１５

个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七、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作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

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八、投资者回售登记期：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公告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

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九、发行价格：本期全部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人民币，平价发行。以

１

，

０００

元为一个认购单位，

认购金额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十、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设置的发行网点公开发行。

十一、发行对象：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十二、发行期限：

５

个工作日，自发行首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止。

十三、发行首日：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

１

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十四、起息日：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１１

月

２７

日为该计息年

度的起息日。

十五、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止，若

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十六、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十七、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每年的

１１

月

２７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每年的

１１

月

２７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１

个工作日）。

十八、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十九、本息兑付方式：通过本期债券托管机构办理。

二十、认购与托管：本期债券采用实名制记账方式发行，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登记托管。

二十一、承销方式：承销团余额包销。

二十二、承销团成员：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主承销商为第一创业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销商为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和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三、担保方式：发行人以对沈北新区人民政府的应收账款为本期债券提供质押担保。

二十四、债权代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五、偿债基金账户和应收账款回收账户的账户监管人：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分行。

二十六、信用级别：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ＡＡ

。

二十七、上市或交易流通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

１

个月内，发行人将就本期债券向有关

证券交易场所或有关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

二十八、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

的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第四条 承销方式

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和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销商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宏源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承销团，以承销团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第五条 认购与托管

一、本期债券采用实名制记账方式发行， 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

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公开发行。

二、境内法人凭加盖其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法人资格证明复印件、经办人身份

证及授权委托书认购本期债券；境内非法人机构凭加盖其公章的有效证明复印件、经办人身

份证及授权委托书认购本期债券。 如法律法规对本条所述另有规定，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期债券由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托管记载，具体手续按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的《实名制记

账式企业债券登记和托管业务规则》 的要求办理。 该规则可在中国债券信息网（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查阅或在本期债券承销商发行网点索取。

四、投资者办理认购手续时，不须缴纳任何附加费用；在办理登记和托管手续时，须遵循

债券托管机构的有关规定。

五、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投资者可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进行债券的转让。

第六条 债券发行网点

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

外）公开发行。 具体发行网点见附表一。

第七条 认购人承诺

购买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下同）被视为

做出以下承诺：

一、接受本募集说明书有关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二、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变更；

三、投资者认购本期债券即被视为接受资产质押安排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本期债券债权代理人的安排，同时接受《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书》、《账户监管协议》、《债权代理

协议》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的各项约定；

四、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申请本期债券在经批准的证券交易场所上市或交易

流通，并由主承销商代为办理相关手续，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安排；

五、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人以及账户监管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协议的规定发生合

法变更并就该等变更进行了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变更；

六、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限内，若发行人将其在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转让给新债务人，则

在下列各项条件全部满足的前提下，投资者（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人以及二级市场的购

买人）在此不可撤销地事先同意并接受这种债务转让：

（一）本期债券发行与上市（如已上市）或交易流通（如已交易流通）的审批部门同意本期

债券项下的债务转让；

（二）就新债务人承继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有资格的评级机构对本期债券出具不次于原

债券信用级别的评级报告；

（三）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取得必要的内部授权后正式签署债务转让协议，新债务人承诺

将按照本期债券原定条款和条件履行债务；

（四）债权代理人、账户监管人同意债务转让，并承诺将按照原定条款和条件履行义务；

（五）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按照有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就债务转让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

第八条 债券本息兑付办法及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

投资者回售实施约定

一、利息的支付

（一）本期债券在存续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

债券付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每年的

１１

月

２７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

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每年的

１１

月

２７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二）本期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证券登记托管机构办理，利息支付的具体办法将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有关主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的付息公告中加以说明。

（三） 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 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收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二、本金的兑付

（一）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二）本期债券本金的兑付通过证券登记托管机构办理，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有关主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三、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约定

１

、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５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上调

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

２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５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１５

个工作日在主管机关指定的媒

体上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和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公

告。

３

、投资者在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有权按回售实施办法所公告的内容进行登记，将持有的

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４

、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

公告日期起

５

个工作日内，按照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的规定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

则视为继续持有债券并接受发行人对利率的调整。

５

、投资者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或办理回售登记手续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即视为投资

者放弃回售，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投资者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完成后，即视为投资者已经行

使回售权，不得撤销。

６

、 投资者回售本期的债券， 回售金额必须是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７

、发行人依照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的登记结果对本期债券回售部分进行兑付。

８

、投资者未选择回售的本期债券部分，债券票面利率以发行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

面年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内容为准。

第九条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名 称：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区辉山经济开发区明珠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唐迪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公司经营范围： 国有资产经营（含土地开发）

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经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管委会沈农开国

资委发［

２００３

］

１

号文件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初始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经过四次增资

之后，截至

２００８

年年底，公司注册资本已增加至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是沈北新区政府授权在其

辖区内唯一从事园区综合开发的企业。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２５．５６

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人民币

６８．８６

亿元（其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６８．８１

亿元）。

二、历史沿革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并在沈阳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领取了注册号为

２１０１３４１１５０００９

（

１－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

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 经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沈农高国资委发

［

２００３

］

３

号《关于增加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通知》批准，沈阳

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财政局以货币增资

３

，

５００

万元，公司注册资本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４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经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沈农高国资委发

［

２００３

］

４

号《关于增加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通知》批准，沈阳

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财政局以货币

５

，

５４５

万元、办公楼

１

，

２００

万元、土地使用权

３

，

７５５

万元，

共计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进行增资，公司注册资本由

４

，

５００

万元增至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９

日， 经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沈农高国资委发

［

２００６

］

１４

号《关于增加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批复》批准，沈

阳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财政局以货币增资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９

日， 公司的股东名称由沈阳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更名为沈阳蒲河新城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９

日， 经沈阳蒲河新城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沈蒲国资发 ［

２００６

］

３

号

《关于同意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的批复》批准，沈阳蒲河新

城财政局以货币增资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２

日， 公司注册地址从沈阳市东陵区辉山街

２０

号变更为沈阳市沈北新区

辉山经济开发区明珠路

１

号。

三、股东情况

公司系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出资人为沈阳蒲河新城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出

资比例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蒲河新城位于沈北新区的南端，与沈阳市中心市区相邻，为沈北新区的先行重点开发区

域。沈阳蒲河新城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蒲河新城区域内的规划建设、经济管理、产

业布局和招商引资工作。

四、公司治理和组织结构

（一）公司治理情况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制定了《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建立了现代化的法人治理结构。

１

、董事会：公司设董事会。 董事会成员共五名，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２

、监事会：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成员共五名，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

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监事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３

、经理：公司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二）公司组织结构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的组织结构如下图所示：

五、主要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拥有

７

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

）

公司名称 出资额 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持股比例 备注

沈阳辉山农业高新区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

１９

，

８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９９．００

控股

沈阳蒲河振兴水务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５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控股

沈阳农业科技企业创业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７５０ ４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９３．７５

控股

沈阳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７００ ３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９０．００

控股

沈阳蒲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２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控股

沈阳骏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９７０ １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９７．００

控股

沈阳富嘉园置业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控股

第十条 发行人业务情况

一、行业现状及前景

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沈北新区政府授权在其辖区内唯一从事园区

综合开发的企业， 其具体工作是根据沈阳市政府及沈北新区政府规划要求及土地供应计划，

代政府制定沈北新区土地经营计划和承担土地开发、道路建设以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等开

发任务。

（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行业

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城市化建设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承担公共服务功能，具有社会性、公益性的特点，

一般项目资金投入量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慢。因此，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最核心的

问题是建设资金的筹措、运用和管理，即投融资机制问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始终是

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紧迫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城镇化战略规划推动下，伴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

城市化进程呈现稳步、 快速发展的态势。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 我国城镇人口达

６０

，

６６７

万人，比

２００７

年增加

１

，

２８８

万人； 全国城镇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

４５．６８％

， 比

２００７

年提升了

０．７４

个百分点。城市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城市经济对我国

ＧＤＰ

贡献的重要

地位不断加强。

“十一五”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 “城镇化战略”

是

２１

世纪中国迈向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措施之一，十七大报告也把“城镇人口比重

明显增加” 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举措。 根据

２００５

年的《中国城市年鉴》，我国城镇化水平力争在

２０１０

年达到

４７％

以上，达到

１９９８

年世界

城市化平均水平。

（二）沈北新区情况介绍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沈阳市委、市政府将原新城子区与辉山农业高新区合署办公，组建成立沈

北新区。 同年

１０

月，根据民函［

２００６

］

３００

号文，经国务院正式批准沈北新区成为行政新区，规

划面积

１

，

０９８

平方公里，享有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和部分城市规划建设权。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经国

家发改委同意，沈北新区被辽宁省政府确定为辽宁省唯一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新区成立以来，经济实力高速增长，各项指标增速均高于沈阳市其他县区水平，综合实力

已进入沈阳县区第一集团。

２００８

年，沈北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２８２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９％

；

２００８

年，新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８５０

亿元，同比增长

３９％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３２３

亿

元，同比增长

２４％

；实际利用外资

５

亿美元。

沈北新区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招商引资工作。沈北新区规划重点发展五大主导产业，即

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光电信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生命健康产业和房地产业。

沈北新区计划用

１０

年左右的时间，使新区人口达到

１００

万，最终实现在沈阳北部再造一

座“生态沈阳城”的目标。 为此，新区在前期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和城市的

生态环境建设，为优质客户入住提供最为完善、舒适的招商引资环境。

二、发行人在行业中的地位和竞争优势

（一）发行人在行业中的地位

发行人负责新区内土地开发、道路建设以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等开发任务。 发行人是

经沈北新区政府授权在其辖区内唯一从事园区综合开发的企业，在沈北新区的综合开发业务

方面具有独占性。

（二）发行人所具备的竞争优势

１

、区域经营的垄断优势

发行人是经沈北新区政府授权在其辖区内唯一从事园区综合开发的企业，在沈北新区的

综合开发业务方面具有独占性。

发行人在沈北新区中的垄断地位有力地保障了发行人的业务规模，发行人几乎承担了沈

北新区全部的基础设施建设业务。

发行人通过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业务，与沈北新区政府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 如

果发行人的业务拓展至其他盈利性领域，这种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将有利于发行人在沈北新

区内获得更多的业务资源。

２

、政府的财政支持优势

２００８

年，沈北新区实现财政收入

５２．１

亿元，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财政实力。 发行人为沈北

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沈北新区政府也为发行人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持。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年， 公司分别收到政府补助

０．７９

亿元、

２．２５

亿元和

２．４３

亿元。 随着沈北新区的逐渐发

展、成熟以及发行人业务规模的扩大，财政补助也将随之增长。

３

、沈北新区的区位优势

沈北新区是辽宁省内唯一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沈北新区在沈阳市的整体发展规划中

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沈阳市对沈北新区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根据沈政发［

２００６

］

５

号文，十一五期间沈阳市市政府给予沈北新区发展十大优惠政策，其中主要包括：赋予市级经

济管理权限、提供充足的用地规划指标、提供财政支持、提供启动资金等。 同时，根据沈政

［

２００９

］

１８

号文，沈北市政府将继续给予沈北新区沈政发［

２００６

］

５

号文中的核心政策措施支持

至

２０１６

年。

沈北新区的特殊性给予了发行人独特的发展空间和业务优势。

三、发行人主营业务模式、状况及发展规划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代政府建设基础设施业务、政策性回迁住房

建设业务、标准化厂房建设业务和水务业务。

（一）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模式

１

、发行人代政府建设的基础设施部分的业务模式为：发行人与沈北新区政府签订了《框

架协议书》，通过代沈北新区政府进行区内的基础设施综合配套开发，收取项目管理费。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沈北新区成立后，区政府、区财政与发行人签订了《委托沈阳农业高新区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实施土地开发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的框架协议书》， 该协议一方面明确

已完工项目的移交程序，另一方面约定了发行人的盈利模式。

在上述《框架协议书》中约定，区政府委托发行人按照相关经批准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进行沈北新区的开发建设工作，包括土地开发、道

路建设以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等。

《框架协议》中约定，无论实际建设投资进度如何，区政府应自项目开发初始日起，每

１２

个月按照支付当日发行人账面显示的实际已支出建设成本的

３％

支付项目管理费用。

２

、政策性回迁住房建设部分的业务模式为：发行人下属全资子公司蒲河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负责政策性住房的建设和销售。 建设完成后由区政府向发行人按每平方米

２９００

元支付

委托费用，该标准主要依据沈阳市经济适用房的出售价格确定，未来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适

当调整。 该委托费用部分向被拆迁安置人收取，标准为每平方米

１４８０

元；部分由区政府另行

支付，标准为每平方米

１４２０

元。

３

、标准化厂房建设部分的业务模式为：发行人下属控股子公司沈阳辉山农业高新区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负责标准化厂房的建设和经营工作。 该公司按照合理布局、产业集聚的原则在

新区内建设标准化厂房，为入驻新区的企业提供建设和经营场所。标准化厂房建设完成后，可

以采取出租或者出售的方式回收建设成本。标准化厂房可以根据入驻企业的要求进行针对性

改造，改造成本由入驻企业承担。 该部分业务采取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方式经营。

４

、水务业务部分的业务模式为：该部分业务由发行人下属子公司沈阳蒲河振兴水务有

限公司负责经营。 该部分业务可以分为供水和污水处理两个方面：供水业务的收入主要来

源于企业和新区居民的水费收入， 污水处理业务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企业的污水处理费，其

中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标准主要由区政府制定。 该部分业务采取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

方式经营。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状况

１

、代政府建设的基础设施业务

该业务板块主要包括一级土地开发整理、道路工程、绿化工程以及水利工程等四个部分。

（

１

）一级土地开发整理

公司受沈北新区政府委托，从事新区内的土地一级开发业务。公司提供全程策划、整体规

划、拆迁安置、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直至土地出让的全程服务。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公司累计整

理土地

４３

平方公里，拆迁户数达

３

万余户，加速了沈北新区的城市化改造进程。

（

２

）道路工程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公司累计支出资金约

２０

亿元用于构筑新区主干路网体系。 公司累计改

造、建设公路

７１３

公里，高标准完成了道义大街、鸭绿江北街、虎石台大街、辉山大街、通顺街

等南北畅通工程和沈北开发大道、蒲河大道等东西贯通工程。

（

３

）绿化工程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公司累计支出资金

１．１

亿元用于绿化工程、打造“绿色沈北”。 公司对主

干道两侧进行了高标准绿化工作，加大了单位、庭院的绿化规模，共累计新增绿化面积

９４３

万

平方米，其中，辉山地区绿化率达

４６％

以上，为建设“生态沈北”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

（

４

）水利工程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公司已完成辽河大堤加固、万泉河河道疏浚、石佛寺灌区改造等重点水

利工程

１７６

项。 总投资

２１

亿元的蒲河和长河城市水系建设工程已经全面开工， 公司已投资

４．４

亿元完成了一期工程建设。

２

、政策性回迁住房业务

该部分业务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沈阳蒲河房地产公司负责建设实施。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沈阳蒲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累计投资

２．３

亿元、实现销售收入

３．２２

亿元，成功开发

了两期政策性回迁住房———柳岸馨居和正良嘉苑，总建筑面积达

２２．２８

万平方米，加快了新

区改造和城市化的进程。

目前发行人正在建设的项目有实训住宅和石台北苑，合计总投资

０．７

亿元。

３

、标准化厂房业务

该部分业务由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沈阳辉山农业高新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建设

开发，厂房建成后主要可以分为出租和出售两种盈利方式。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沈阳辉山农业高

新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总投资

５．３

亿元兴建了三期标准化厂房，总建筑面积达

３６

万平方米，

为近百家入区企业提供厂房产业服务，对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工作起到了有力的支持和促进作

用。 前两期的标准化厂房出租、出售率接近

１００％

，第三期的标准化厂房的出租、出售率已经

达到了

７０％

。 该部分业务已经累计实现收入

６．１８

亿元、贡献利润

８

，

０００

万元。

４

、水务业务

该业务由公司下属子公司———沈阳蒲河振兴水务有限公司负责经营、建设和管理。 该部

分业务主要包括供水和污水处理两个部分，并在沈北新区内处于独家垄断的地位。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沈阳蒲河振兴水务有限公司拥有

１０

万吨的日供水能力，供水管网

１５０．２

公里，日均供水达

６．２

万吨，供水人口

４０

万人。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发行人已建成污水处理厂

２

座，日处理污水能力达

１．５

万吨。 目前处于建设中的污水处理厂

２

座，建成后污水日处理能力

将达到

１３．５

万吨，新区的污水处理率将达到

１００％

。

（三）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１

、代政府建设的基础设施业务

该业务板块的建设主要根据沈北新区的发展情况以及沈北新区人民政府的计划安排开

展实施。根据《沈北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至

２０１２

年沈北新区将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８１０

亿元，人均

ＧＤＰ

将达到

１３．５

万元，实现地方财政收入

８０．９

亿元。 届时，新区将基本

建成与新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服务业架构，大幅度扩大高新技术产业规模，不断拓展空

间、完善城市功能，基本建成现代化集约型、节约型、生态型的新城区。发行人为此将根据沈北

新区的发展状况和新区政府的安排相应开展一级土地整理、道路、绿化和水利等工程建设。

２

、政策性回迁住房业务

发行人将根据区政府的规划和建设用地指标情况开展回迁性住房业务。 目前，正在规划

中的政策性回迁住房有辉山红岗水库住宅和道义郭三回迁住宅， 这两个项目将于

２００９

年开

工建设，总投资规模

３．４

亿元。 发行人计划该部分业务将更多的采用出租和收取物业费用的

盈利模式。

３

、标准化厂房业务

标准化厂房的建设规模主要取决于沈北新区的招商引资进度。 目前，公司正在规划建设

第四期标准化厂房。 根据规划，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前将建成

４００

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

４

、水务业务

根据沈北新区规划，至

２０２０

年沈北新区人口将达到

１００

万人，据此测算公司的日供水能

力将至少增至

４６

万吨。发行人将在未来相应增加供水厂的建设投入，确保供水能力满足沈北

新区的正常需求。

公司目前正在建设的污水处理厂有两座，建成后公司的污水处理能力将增至

１１．５

万元，

至

２０２０

年污水处理能力将达到日

３８

万吨。 根据沈北新区规划，未来四年内，公司将投入

７．６

亿元用于供水和污水处理厂建设。

第十一条 发行人财务情况

本部分财务数据来源于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报表。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发行人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的财务报告进行

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在阅读下文的相关财务报表中的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人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注释以及

本募集说明书中其他部分对发行人的历史财务数据的注释。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１２５．５６

亿元，负债总额为

５６．６９

亿元，所有者

权益合计为

６８．８６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为

６８．８１

亿元）。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４．２７

亿元，净利润为

２．２２

亿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２．２３

亿元）。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度

／

末

２００７

年度

／

末

２００６

年度

／

末

资产总额

１２

，

５５５

，

５４０

，

４２２．３７ １２

，

７０１

，

９１７

，

２５１．４８ ５

，

４８０

，

７１０

，

６０３．６４

其中：流动资产

６

，

１８５

，

２４６

，

３９２．６５ ８

，

５３８

，

５５１

，

９８７．８４ ４

，

８４６

，

８７６

，

９３０．０２

负债总额

５

，

６６９

，

４５３

，

２０５．３８ ８

，

２０８

，

００９

，

９２１．１６ ４

，

７０５

，

５７０

，

２４０．２８

其中：流动负债

３

，

０４５

，

８８１

，

２５９．４３ ５

，

４８３

，

６１１

，

５２４．６３ ２

，

５４９

，

１０７

，

８８２．０８

股东权益合计

６

，

８８６

，

０８７

，

２１６．９９ ４

，

４９３

，

９０７

，

３３０．３２ ７７５

，

１４０

，

３６３．３６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６

，

８８０

，

７４２

，

３７６．３８ ４

，

４８７

，

９０３

，

６５５．７９ ７７３

，

４４３

，

０６７．１６

营业收入

４２７

，

０５２

，

４１４．１６ ４３

，

０３５

，

３９４．９２ ８８

，

３９３

，

５６１．２８

利润总额

２３３

，

６８０

，

９７７．１７ ２０２

，

７８５

，

１１７．３６ ６９

，

７９６

，

６８０．８７

净利润

２２２

，

０６９

，

９５７．４２ ２０１

，

８８２

，

１１７．３６ ６９

，

４３７

，

５８３．２１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２２

，

７０３

，

１５３．５９ ２０２

，

５７５

，

７３９．０３ ６９

，

５７２

，

３２３．０５

第十二条 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

截至本期债券发行前，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均无已发行未兑付的企业（公司）债券、中

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

第十三条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１２

亿元人民币，将全部用于沈阳市沈北新区路网设施建设项目、沈阳

市虎石台镇城市污水处理厂项目和沈北新区蒲河北污水处理厂项目的建设。项目具体情况如

下：

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简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规模

（万元）

项目建设主体

发行人对项目投资

主体的持股比例

项目批文

１

沈北新区路网设施

建设项目

２４４

，

７６７

发行人

－

沈北发改审字

［

２００９

］第

４

号

２

沈阳市虎石台镇城

市污水处理厂项目

１３

，

６３０

沈阳蒲河振兴

水务有限公司

５０％

沈发改审字

［

２００８

］

４２

号

３

沈北新区蒲河北污

水处理厂项目

５

，

２０２

沈阳蒲河振兴

水务有限公司

５０％

沈发改审字

［

２００８

］

４３

号

合 计

２６３

，

５９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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